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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路摆卖多年 该管了

墙壁漏水 路面结冰

密云路地道行车不安全

新小区地下车库不能安装充电桩
业主疑问：开发商是否需根据新政调整施工

景观灯闸盖缺失有隐患
路灯管理处：派人集中清查修补

同一款药品 渠道不同价差 倍
医保药品定价待规范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文并摄

同规格、同厂家的药品，因为包装不
同售价相差近8倍，甚至同一种包装的药
品在医保、零售两个不同的渠道中，报价
竟然相差13倍。记者近期调查发现，个
别医保药品定价混乱，亟待有关部门予以
规范。

“前不久，我去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看
病，大夫诊断后给开了醋酸氯己定溶液，外
用洗剂，500毫升一瓶，价格是160元。尽管
医保统筹报销88元，个人还要支付72元。”
家住滨海新区的李女士告诉记者，当天看
诊取药后，两瓶洗剂，共计320元。

回家之后，李女士的爱人韩先生也
感觉这款洗剂有些贵，于是在多家电商
平台的网上药店做了比价。韩先生发
现，网上同规格、同剂型、同厂家的这款
药品和医保渠道的药品相比，定价相差
悬殊。同样是500毫升容量，网上售价才
十几元。唯一不同的是包装有区别，医
院给开的是500毫升的大瓶装，网上卖的
是 50毫升×10支的小包装。“在医院开
的醋酸氯己定溶液为什么这么贵？”韩先

生质疑说。

醋酸氯己定溶液售价相差悬殊

接到情况反映后，为了验证患者李女
士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记者以患者的身
份来到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就诊皮肤
科。从院内取药后，记者发现大夫开的醋
酸氯己定溶液与李女士开的是同款，价格
也一样。生产企业是“杨凌生物医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是“爱尔士”，规
格为0.05%，容量是500毫升。

那么，韩先生在网上找到的单价十几
元的药品和医院开的“高价药”是否同一款
药品？记者根据其提供的线索找到了上述
药品。在天猫好药商城、京东健康药房等
多家网上药店均有“爱尔士”牌醋酸氯己定
溶液销售，生产企业为“杨凌生物医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其中规格为0.05%，容量为
50毫升×10支装的产品最常见。该产品在
网上定价普遍低于每盒20元，最低的一家
网上药店仅售11.6元/盒，在京东健康自营
药房，售价为16.81元/盒。

记者在上述平台分别以17.2元和16.5
元的价格下单各订购一盒药品（包邮价
格），收到后对比发现，线上线下分别购买
的两种包装的药品，其批准文号一致、规
格一致、生产企业一致、总容量也一样，唯
一不同的就是包装形式，一个为单瓶500
毫升大包装，一个是总量500毫升的10支
小包装。两款药品的最大区别是价格差
了8倍。

两个渠道购买的药品为什么差价如
此巨大？医保负担后消费者承担的费用
还比市场同类药品高好几倍？医保药品
这样定价是否合理？

厂家：

同药不同价源于生产线不一样

记者从这家企业的官方网站看到，这
款药品为杨凌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主打产品之一，网站上产品简介中展
示的包装有三种，分别是：50毫升×4支、
50毫升×6支、50毫升×10支，并没有500
毫升大瓶装。页面上产品特点简介的最
后一句话耐人寻味：该药品市场容量大，

竞争对手少，操作空间可观。
该款药品的定价依据是什么？记者以患

者的身份拨打该企业电话咨询为什么包装不
同的产品价格相差如此悬殊，该企业工作人
员解释说，两款产品使用的生产线不同，价格
高的是新生产线的产品，生产条件更好，因此
价格高一些。“这两款产品是否都是合格产
品，是否都是同一生产标准？”对于记者的质
疑，该工作人员并未回应。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该企业，亮明身份
后，要求企业对此患者的质疑进行解释，相关
工作人员表示调查后回复本报，但是截至发
稿前，该企业始终没有回应此事。

随着调查的深入，该药品在医保定价中
更多的不合理现象也浮出水面。天津市第五
中心医院的相关工作人员在回复本报记者时表
示，在天津市医药采购平台上，50毫升×10支
包装的上述产品，该企业报价为 235.6 元/
盒。也就是说，同一个包装的药品在医保和
电商两个渠道的价格相差得更悬殊，以记者
16.5元购买的同款药品为例，医保渠道比电
商渠道的定价高13倍。

医保局：

价格异常时监管部门将约谈经营者

对此，天津市医疗保障局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根据相关规定，药品价格存在价格涨幅或
频次异常、区域之间或线上线下之间价格差异
较大、流通环节加价明显超出合理水平、配送
不到位等情况，监管部门将约谈或跨区域联合
约谈相关经营者，要求其说明变化原因。涨价
理由不合理、不充分的，如经营者自愿将价格
调整到合理区间，应向医疗保障部门提交书面
承诺函，并在承诺时间内调整到位；如拒不调
整，可视情节采取提醒告诫、发布警示信息、降
低信用评价、暂停挂网等措施。

对于患者反映的该药品医保渠道价格远
高于零售渠道价格的问题，这种现象为什么能
长期存在，相关部门是否存在监管漏洞？本报
将进一步跟踪报道。

■ 本报记者 房志勇文并摄

近日,有市民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李公搂立交桥护栏
上的景观灯闸盖丢失严重，既影响美观又存在漏电隐患。

接到反映后，记者来到现场实地调查。在河东区去往和平
区方向的非机动车道上，记者看到护栏上设置有40个灰色的景
观灯，其中18个景观灯的闸盒盖存在丢失或脱落情况，一些景
观灯的电线在闸盖外面。“您看看，虽然这些电线有绝缘包布缠
裹，但是如果出现雨雪天气，会不会出现漏电情况？”一位在附近
上班的市民常先生说，“我经常路过此处，从去年十月份就发现
这种情况了。”

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市路灯管理处，该部门工作人员表示
已派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查看情况，另外，近期将对景观灯闸盖进
行集中清查，对缺损设备进行必要修复。“我们也发现该桥上的
景观灯设备有不少缺失，有可能是人为因素造成，我们也正在积
极调查中。为了避免丢失，闸盖选用的是异形设备，需要提前定
制，因此配件需要等一段时间，目前已经补上一部分，其余空缺
等货到补上。”

■ 本报记者 赵煜 文并摄

市民刘先生近日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红桥区密云路
地道下坡处，路面结冰已经好几天了，存在安全隐患。

1月29日晚9点45分，记者驱车前往刘先生反映的密云路
地道。地道为单向两车道，由于记者提前知道路面结冰，所以在
路灯的照射下清晰地看到了覆盖在车道上的冰层。但随后进入
地道的一辆白色轿车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虽然车速不太快，但刹
车后车身还是明显打滑。在结冰处一侧的地道壁上，还不断有
水往外流。记者从冰面缝隙测量，最深的地方约有七八厘米。

记者联系了红桥区城管委，工作人员回复称，密云路地道坐
落在红桥区，区城管委负责密云路地道及周边道路清扫保洁。
前一阵，由于冬季气温骤降，形成冰面。发现问题后已经清理，
因该区域不断冒水，气温低于零摄氏度就会结冰，所以还需要管
理单位积极修缮，解决跑冒问题。

随后，记者又找到了密云路地道管理单位——市道桥中心桥
梁第二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墙壁上漏的水是地下水，冬季气温
较低，地道混凝土结构变形缝隙增大，出现了漏水问题。现已调集
维修施工人员进入抢修，防止继续漏水，彻底解决路面结冰问题。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本报曾持续关注的新建小区没有配套
新能源车充电设施问题，东丽区华明街金
泰丽湾嘉园三期业主们称他们也面临着这
样的困境。业主们想问的是，小区的开发
建设仅比天津市“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的出台早7个月，开
发商是否应该在后续的施工中根据新政策
调整一下建设方案？

业主兰先生反映，去年12月份他准备
安装充电桩时，被小区物业公司拒绝，理由
是地库没有预留电网线路。孙先生的情况
与兰先生差不多，他从物业得到的答复是，
安装充电设施由物业提供电源，不仅要支

付2000元的安装费，而且电费每度0.9元，
远高于国家电网的民用电价格。

业主们提到的新政策全称为《天津市
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2017年1月印发执
行。其中明确了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须按
照100%比例标准预留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安
装条件。而金泰丽湾嘉园三期工程于2017
年 5月取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确比
《办法》的出台早了7个月，而该小区交付使
用的时间是《办法》出台的3年后，即2021
年1月。业主们的疑问正在于此，《办法》出
台仅比开发商的建筑工程规划获批晚几个
月，考虑到未来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需求，开
发商在实际建设中是不是应该适时申请调

整规划，而不是听之任之，带来后续的一系
列麻烦。而工程竣工后，相关部门的验收
是不是应该参照《办法》中的规定来执行。

对此，东丽区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表
示，因为规划获批早于《办法》实施，这个小
区开发商建设地下车库未预留充电设施安
装条件并不违规。而且按照规定，开发商
未申请更改规划，那么建筑工程验收是需
要参照2017年5月下发的建筑工程规划许
可证要求来实施。

不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月13日，东丽
区发改委牵头召开了协调会，初步商定由国家
电网出资对金泰丽湾三期地下车库电路进行
提升改造，让业主可以安装新能源车充电设
施。目前各部门正积极推动此事的解决。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有居民在自家的单元门外又安装了
一道铁栅栏门，把其他住户家的管道设施
甚至旁边邻居的大门也封在其中。最令
人费解的是，居民们向相关部门反映了10
个多月，这道门还是没拆。

反映这件事情的是安装“门中门”业
主的邻居、武清区下朱庄街京汉云湖间2
号楼的张女士。去年3月份，4楼的一户业
主在楼道里安装了这道铁栅栏门。截出
来的空间里堆放着纸箱子、塑料盒子等物
品，而且栅栏门还长期上锁。“楼内一层16
户，公共管道井里有好几户业主家的暖气
表等设施，我们查看一下表上的数字都进
不去栅栏门。而且堆放这么多的易燃物
品，安全隐患太大了，万一起火造成损失，
谁来负责？”张女士说，这户业主家靠近楼
道的边缘，但不是最边上的一家，安装的
栅栏门把别人家的大门也圈在里面，“被
圈在栅栏门里的这户业主在外地工作，得
到邻居们的通知后也很无奈，但因为不在
天津，也没有办法交涉。”张女士从去年4
月份开始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个问题，至今
无任何进展。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扇铁栅栏门将靠
近楼道边缘的两户与其他住户阻隔开来，
形成独立的空间。栅栏门内有两个铁架
子，上面放着不少装着货物的纸箱、塑料
箱。除此之外还堆放着桶装水、鞋等杂
物。栅栏门上方有一个纸牌子，上面写着
“有事打电话”以及一串电话号码。记者
以邻居身份拨打电话，一名男子接听，称
自己刚刚外出。对于记者想看自家管道
设施，需要他配合开门的要求，男子表示

栅栏门内只有暖气管道，且只有一户的暖
气表，其他表都移走了。反映人张女士告
诉记者，之前她在装修房屋时，装修公司
工作人员曾要使用管道设施，但因为被封
在门内无法实现。最后在物业的协调下，
过了一个多小时才得以入内。

记者看到了张女士分别在去年4月份
和9月份通过网上渠道向下朱庄街道办事
处反映楼道“门中门”的回复，第一次称街
道综合执法大队将调查固定证据，查实属
于违建按照程序处理；第二次称执法队已
与业主沟通，对方同意10月中旬自行拆
除。可距离张女士第一次反映问题已经
过去10个多月，问题仍未解决，张女士认
为执法部门对此事态度敷衍。

小小的一扇门，10个多月都拆不了，
问题究竟卡在哪里？下朱庄街道办事处
工作人员解释，去年接到群众反映问题
后，他们联系了安装栅栏门的业主，对方

承诺10月中旬拆除。可10月份疫情严重，此
事就搁置下来，等到今年初再找到该名业主，
他反悔不同意拆除了。

业主在门前堆放杂物，还加了一道门，按
照《消防法》规定，应属于占用、堵塞、封闭疏
散通道的行为；《民法典》第286条也规定，对
违章搭建、侵占通道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行为，行为人拒不履行相关义务的，当事人可
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投诉，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依法处理。面对着诸多安全隐患，
仅用“疫情”为借口，显然不足以令人信服，对
此，街道工作人员承认，“我们的工作确实存
在疏忽的地方。”

1月31日，下朱庄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
人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给出答复，将亲自去
给这位业主做工作，要求其自行拆除栅栏
门。截至记者发稿前，业主表示将在20天内
拆除，如果其在规定时限内未拆除，街道将联
合消防、公安等多部门强行拆除。

楼道“门中门”迟迟拆不了
业主同意将在20天内拆除 否则街道将联合多部门强行拆除

■ 本报记者 黄萱

近日，市民陈先生向本报热线
23602777反映，南开区天明街两侧底商外
溢到便道，占路经营多年，行人只能在机动
车道上行走，很危险。

记者来到天明街，道路并不宽，大约八
九米，商户主要集中在雅云里和雅美里两
个小区。以卖生活用品、瓜果蔬菜的商户
和饭馆为主。商户门前的便道较宽，足有
三米多，几乎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堆东
西。有的甚至将货品从屋内移到屋外经
营。行人无法走便道，只能在马路上走，而
来往的车辆为了避开行人，减速慢行，造成
道路拥堵。

随后，记者联系南开区长虹街道办事
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长虹街综合执法大
队已将天明街列为重点巡视路段，每日不
同时段安排执法人员进行巡视。后续将加
大力度对占路经营行为进行整治，“我们也
将召集商户、居民以及社区工作人员对该
地区经营问题进行研讨，一方面满足周边
居民的购买需求，另一方面避免脏乱以及
扰民的情况发生。”

■ 本报记者 黄萱

河西区欣水园居民左先生向本报热线
23602777反映，小区内污水井一直跑冒，
没有根治，居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助解
决这个问题。接到反映后，梅江街立即处
理，目前污水管道已部分清理完成。

左先生介绍，污水是从小区的商业用房
后身冒出的，“原本这块地方是居民的停车
位，能停十多辆车。因为污水外溢，车辆无
法停放。”左先生称，自从这片商业用房开了
饭馆后，污水就不断从井盖冒出。“大概有几
年时间了。前几天晚上小区实在没有其他
停车的地方，我爱人就将车停放在这里，早
上看到车轮全部沾上了污水，非常臭。”

记者来到欣水园小区，小区南门旁有
一片小二楼商业用房，有几家饭馆在营
业。小区内，污水面积非常大，阵阵臭味飘
散。居民介绍，夏季满处蚊蝇，冬天遇冷结
冰，这样的情况已经有很长时间。物业虽
然经常清理，但始终无法根治。“挺好的小
区，进门就看到臭水，谁的心情也不会好。”

随后记者联系河西区梅江街道办事
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春节前，欣水园社
区居委会已督促物业公司对跑冒窨井进行
临时处理，节后又约谈了欣水园物业公司，
物业公司表示已联系专业养管队伍，一周
之内会对问题管网进行养护。一天后，记
者接到梅江街公共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的电话，称街道高度重视此事，责成物业立
即进行处理。截稿前记者得知，污水管道
已清理了大部分，街道工作人员还将被污
水浸泡的地面冲刷干净。同时，梅江街要
求物业公司督促商户及时清淘隔油池，减
少发生污水井跑冒问题。

■ 本报记者 赵煜

本报1月20日刊发《电力塔下垃圾成堆 市民盼清理》一文，
报道了西青区中北桥与津同桥相连的辅路上建有一座电力铁
塔，塔下成了垃圾的聚集地，影响市容市貌的问题。电力部门对
此事高度重视，责成项目单位立即配合西青区城管委加紧处理，
现垃圾已清理完毕，在四周张贴了警示标志，并在施工场地周围
搭设硬质围挡，防止偷倒偷排污现象发生。

●两个渠道购买的药品
为什么差价如此巨大？

●医保负担后消费者承
担的费用还比市场同类药品
高好几倍？

●医保药品这样定价是
否合理？

图片由张女士提供

小区跑冒污水 正处理

垃圾已清理 现场设围挡

呼声·随手拍

海河回音

河东区津塘路与十二经路交口绿地中，通讯机箱两个箱门

丢失，并发生倾斜。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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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是从网上购买的小包装，价格16.5元；右边是从医保渠道购买的大瓶装,价格160元。

▼市民质疑


